附件
[bookmark: _GoBack]利通区花水沟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项目竣工验收鉴定意见
2025年12月22日，自治区水利厅组织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吴忠市水务局有关技术人员及专家组成验收组，开展利通区花水沟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竣工验收。验收组听取了相关单位关于项目实施和自验工作的汇报，查阅了项目建设档案资料及财务资料，实地抽验了各类治理措施数量及质量，经认真讨论，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
花水沟小流域位于利通区扁担沟镇境内，流域总面积34.84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25.3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2.88%。流域内天然草地面积大，植被单一、分布稀疏，防风固沙、蓄水保土能力差，抵御水土流失能力弱，生态较为脆弱，制约了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2022年2月，自治区水利厅批复了《利通区花水沟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宁水审发〔2022〕14号）。2021年12月，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第一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分解计划的通知》（宁水计发〔2021〕39号）下达了投资计划。
（二）项目建设有关单位。
利通区水务局为项目主管部门，项目法人为利通区水利服务和河湖管理中心，负责项目具体实施。项目实施方案由宁夏大川众合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通过招标由宁夏秦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承建，项目法人委托宁夏首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施工监理工作，宁夏汇茂源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开展第三方质量检测。
二、计划任务和完成情况
（一）计划下达任务。
根据利通区花水沟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和投资计划，下达建设任务为：
以养殖园区分割的自然片区为单元，在道路两侧及部分养殖场周边、花水沟两岸荒地布设造林，利用已建水源工程配套灌溉设施，补充灌溉以提高造林成活率；对植被稀疏区域采取封育治理措施促进自然修复。
1.工程措施。新建浮筒式取水泵站1座，取水水源为五里坡水资源综合配置及高效节水灌溉提升工程的70万立方米蓄水池；铺设PVC干支管道12.74公里、辅管6.72公里、滴灌管219.14公里；配套各类管道阀井9座，干管穿硬化路2处，出地立管保护井105座。
2.林草措施。营造乔灌木混交林65公顷、灌木林223公顷。
3.封禁治理措施。实施封育治理1042公顷，布设封育宣传牌3座。
（二）项目变更情况。
1.因施工过程中发现部分地形在设计后由于自然及人为因素发生变化，且部分设计管道在牛场及农田中，需调整管道走向。为保障末端供水压力，宁夏秦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交了工程报告单（秦禹建设[2022]报告001号）。经建设、监理、设计单位现场查勘核实，宁夏首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变更指示（宁夏首信[2022]变指001号）。宁夏秦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变更指示完成了工程建设内容变更，并出具了变更申请报告（秦禹建设[2022]变更报告001号）及情况说明，变更建设内容为：将灌溉系统浮筒卧式潜水泵的扬程由65m增大为80m、功率由75kW增大为90kW，变频柜的功率由90kW调增为110kW。
2.因现场施工条件无法满足原设计砖砌井，宁夏秦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交了工程报告单（秦禹建设[2022]报告002号）。经建设、监理、设计单位核实，宁夏首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变更指示。宁夏秦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变更指示完成了工程建设内容变更，并出具了变更申请报告（秦禹建设[2022]变更报告002号）及情况说明，变更建设内容为：将原设计1座控制阀井、6座分水井、2座放空井由砖砌井变更为预制成品井，并新增预制成品放水井2座、排气井2座、电磁流量计井1座，共完成预制成品控制阀井1座、分水井6座、放空井4座，排气井2座、电磁流量计井1座。
3.因S11、S12、S16、S17区域群众已耕种玉米，经多次沟通，土地问题无法解决，宁夏秦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交了工程报告单（秦禹建设[2023]报告001号）。经建设、监理、设计单位现场查勘核实，宁夏首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变更指示。宁夏秦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变更指示完成了工程建设内容变更，并出具了变更申请报告（秦禹建设[2023]变更报告001号）及情况说明，变更建设内容为：将S11、S12、S16、S17乔木调整至S13、S15、S20区域种植，调整面积16.05公顷；核减条播柠条面积51.58公顷；优化S13、S15、S20区域灌溉管道，新增管道土方开挖2389.48m³、管道土方回填2341.69m³，Φ110PVC1.0Mpa管670m、Φ90PVC1.0Mpa管850m、Φ75PVC1.0Mpa管241m、φ63PE1.25MPa管3573m、出地保护井15座，浇筑混凝土镇墩4座。
（三）任务完成情况。
利通区花水沟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按照批准的实施方案及批复要求组织建设，完成了各项治理任务，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79平方公里，具体情况如下：
1.工程措施。新建浮筒式取水泵站1座，建筑面积60.97平方米，安装浮筒取水设施1套、过滤设备1套、卧式潜水泵1台；铺设干管及分干管2.86公里、支管及分支管11.855公里、辅管10.38公里、滴灌管219.14公里；配套各类管道阀井14座，干管穿硬化路2处，出地立管保护井120座。各项工程规格、质量均符合竣工验收标准。
2.植物措施。实际实施营造乔灌木混交林65.19公顷、灌木林171.46公顷。苗木成活率达到89.00%以上，保存率达到88.10%以上，林草覆盖度较治理前提升21.45个百分点，符合竣工验收标准。
3.封禁治理措施。实际实施封育治理1043.10公顷，布设封育宣传牌3座，封禁范围、措施均符合竣工验收标准。
经核查，项目实际完成的各项治理措施数量、质量均符合竣工验收标准，完成了批复的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三、资金下达、到位及使用情况
批复项目概算总投资512.68万元，其中：中央水利发展资金补助410.00万元，地方配套和自筹资金102.6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483.04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146.46万元、设备投资42.19万元、其他投资（植物措施）252.89万元、待摊投资41.5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22.55万元，其中：中央水利发展资金补助410万元，地方配套和自筹资金12.55万元。资金缺口58.22万元。
项目法人建立了项目资金使用及审批制度，建设资金能按计划批复用于项目建设，能够按照有关财务制度进行管理，投资控制基本合理，财务管理基本规范。经宁夏银河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项目竣工财务结算审核（银河专审[2026]039号），审核结论为合格，无违规违纪使用资金情况。
四、工程质量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范》（SL/T 336—2025）及相关行业标准，结合监理单位、质量监督单位有关资料，针对本项目实际建设的工程、植物等措施，对项目工程质量进行了全面核查，评定如下：
（一）工程措施质量。
新建浮筒式取水泵站施工规范，设备安装到位、运行正常，取水能力符合设计及批复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二）植物措施质量。
乔灌木混交林、灌木林栽植品种符合设计及批复要求，苗木规格、栽植密度达标，成活率、保存率基本达到设计标准；封禁治理措施落实到位，封育宣传牌布设规范、清晰；植物措施质量合格，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本项目工程质量合格，无质量隐患，各项指标基本满足设计、批复及验收相关要求，工程质量评定等级为合格，符合竣工验收条件要求。
五、工程效益
项目实施后，有效改善了花水沟小流域内天然草地面积大、植被单一、分布稀疏、生态脆弱的现状，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项目实施前的34.50%提高到92.91%；通过新增林草措施，植被群落结构得到优化，防风固沙、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流域内气候、水文条件得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建设管理
项目建设组织机构健全，责任落实，制度完善，管理规范，项目建设能够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工程建设单位落实了责任主体，实行了招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项目建设管理资料基本齐全，管理基本规范。落实了建后管护责任。
七、存在问题及整改意见
（一）存在问题。
1.少数栽植苗木长势较差，需补植补栽，提升苗木保存率；
2.项目档案资料中，部分施工记录填写不够规范、完整，尤其是林草措施相关施工记录需进一步完善。
（二）整改意见。
1.针对苗木长势较差问题，由施工单位补植补栽，选择符合设计标准的合格苗木，严格规范栽植工序，监理单位负责全程监督，确保补植苗木成活率达到设计标准，项目法人组织验收；
2.进一步完善施工、监理等建设管理相关资料，重点规范林草措施施工记录，确保档案资料填写规范、完整、准确，与工程实际及批复内容一致；
3.落实项目管护责任，确保项目投资效益的持续发挥；
4.整改完成后，由项目法人组织参建单位进行整改验收，形成整改验收报告，报自治区水利厅备案，质量监督单位对整改过程进行监督。
八、验收结论
利通区花水沟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完成批复内容。项目前期工作完备、审批程序规范，组织机构健全、管理体系完善，资金使用合规，档案资料基本齐全，能够完整反映项目建设全过程。各项治理措施符合《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规范》（SL/T336—2025）要求，治理成效良好，原则同意利通区花水沟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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